	关于做好2015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鲁教人函〔2014〕17号


各高等学校：

为实施好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现就2015年度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人员数量及额度

（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

资助人员400名左右，访学时间为1年，每人资助1.5万元。

（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资助人员150名左右，访学时间为半年，每人资助5万元。

二、选派条件

（一）申请国内访问学者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3年以上（含3年），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备较高的科研水平，被确定为学校的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或青年骨干教师。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年龄不超过45周岁；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不超过40周岁。

（二）申请国际合作培养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岗位工作满5年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满3年且具有博士学位人员，专业理论扎实，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大的发展潜力。

2．外语水平必须达到《关于申报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人员外语水平要求的通知》（鲁教人函〔2014〕7号）的要求。

3．身心健康且年龄不超过45周岁。

对符合以上条件的省重点学科、省重点实验室或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的学科（学术）负责人，可优先考虑。

三、分配原则

2015年度各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和“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的资助名额，以各高校2013年度专任教师数为基础，对特色名校、人才工作先进单位、人才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和西部隆起带高校考虑适当倾斜，进行等额分配。各高校资助名额见《2015年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名额分配表》（附件1）。

四、支持高校泰山学者接收优秀青年教师进行访学研修

泰山学者设岗高校应积极接纳我省高校青年教师访问学者，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的访学研修以协助泰山学者开展科研工作为主。

（一）受聘我省高校全职工作的泰山学者，在聘期内每人每年可面向省内高校接收1至2名青年访问学者。访学期限和资助经费按照国内访学规定执行。

（二）受聘我省高校兼职工作的泰山学者，在聘期内每人每年可面向兼职高校接收1至2名访问学者到其全职工作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研修。访学期限和资助经费根据访学地点，分别按照国际访学或国内访学规定执行。

（三）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的申报程序是：申报人员须先填写《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征询意见表》（附件2），征询泰山学者本人意见；由泰山学者综合所有申报人员情况，确定不超过2名拟接收人选，并在《意见表》中填写同意接收意见。

五、申报程序

从2015年起，青年教师成长计划采取网上申报和书面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程序如下：

（一）各高校按照分配的名额，确定本校推荐人选。此项工作须在网上申报（12月8日至12日）前完成。

（二）各高校人才工作机构登录www.sdjyrs.gov.cn“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申报”栏目，将本校确定推荐人员的身份证号及姓名录入系统。

（三）学校确定的推荐人选用本人身份证号和姓名登录www.sdjyrs.gov.cn“青年教师成长计划申报”栏目，填写相关信息，提交所在高校人才工作机构。

（四）各高校对教师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后于12月14日前提交我厅。

（五）我厅对所有上报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推荐人选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打印《申报书》报学校人才工作机构。学校人才工作机构打印《汇总表》，将《申报书》和《汇总表》分别盖章后报我厅人事处。

六、工作要求

（一）各高等学校要根据学校人才工作计划和教师队伍建设等需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确定推荐人选。学校确定的推荐人选须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二）青年教师申报国内访问学者项目，访学单位原则上是省外“985”或“211”高校，艺术类、体育类高校教师可以申请访问本专业领域国内知名院校，高职院校教师可以申请访问国家示范性或骨干高职院校。申报泰山学者接收项目的，如申请访问学校与本人所在学校在同一所城市，资助经费减半。

（三）已接受过“山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的教师不得重复申报参加同一资助项目。5年内获得过国家或山东省公派出国留学经费资助人员及正在国外学习人员，不得推荐参加“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

（四）各高校要加强选派管理和考核。要根据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实际，及时安排选派人员参加访学。对已获批但在规定时间内未成行的，我厅将取消名额，收回资助经费。选派人员应按规定期限完成研修任务，期满后按时回校工作，并向所在学校提交有关研修成绩证明、进修成果等，介绍有关本专业的最新研究动态。选派人员公开发表与本资助有关的论文、研究项目或科研成果等，应注明或说明“本研究成果（或论文、论著等）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或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计划)经费资助”字样。

（五）各学校要加强项目（计划）实施绩效评估，填写《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访问学者项目实施情况绩效表》（附件3），对受资助人员教学水平、科研创新能力、素质提升等情况进行跟踪总结,并附1至2个典型案例。学校实施绩效情况将作为今后访学名额分配的重要依据。

附件：

1. 2015年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名额分配表
2. 泰山学者接收访问学者征询意见表
3. 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访问学者项目实施情况绩效表
4. 高校泰山学者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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